孔子学堂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孔子学堂志愿者注册工作，全面推动孔子学堂志愿服务事业，加强孔子学堂志愿者注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孔子学堂志愿者按照不计报酬、自愿参与的原则参加各项孔子学堂志愿服务活动，并接受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的统一管理。

第三条 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是指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注册登记、参加服务活动的志愿者。

第四条 孔子学堂志愿者精神  厚德、博学、笃行、奉献

第五条 孔子学堂志愿者标识

孔子学堂志愿者标识以象征“孔子故里，文化山东”的“孔”字造型为原型，线条书法韵味深厚，笔法畅快，将多彩生活、魅力、和谐、幸福、开放等理念融入其中。青红橙绿黄蓝六种不同色彩，分别象征孔子礼乐射御书数六艺：青色庄严，指礼；红色热烈，指乐；橙色运动，指射；绿色健康，指御；黄色神圣，指书；蓝色科技，指数。标志寓意孔子学堂志愿者要以孔子六艺修身，厚德、博学、笃行、奉献，践行志愿精神，推动孔子学堂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第二章 注册
　　第六条 基本条件

年满十六周岁，符合《中国注册志愿者管理办法》对志愿者的基本要求；

热爱孔子文化，有志于学习、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从事国学文化传播所要求的身体条件和服务能力；

（四）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第八条 注册机构
 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为孔子学堂志愿者注册机构。
　　第九条 注册程序

　　（一）申请人向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提出注册申请，在中国孔子基金会官方网站孔子学堂版面在线填写全国统一格式的注册登记信息；

　　（二）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负责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核；

　　（三）审核合格者，由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颁发带有唯一编码的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志愿者证。

第三章 权利与义务
     第十条 权利

优先参加孔子学堂志愿服务活动；

优先参加孔子学堂志愿者相关培训，获得志愿服务活动真实、必要的信息；

优先参加中国孔子基金会、各孔子学堂组织的公益活动；

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　　

（五）对孔子学堂志愿服务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六）相关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七）声明退出的自由。

　　第十一条 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的相关规定，承认并遵守孔子学堂志愿者注册管理办法；
（二）热爱并立志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从事国学文化传播所要求的身体条件和服务能力；

（三）履行孔子学堂志愿服务承诺，完成志愿服务任务，推广、传播、普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四）每名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根据个人意愿至少选择一个志愿方向，每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累计不少于20小时，积极参与孔子学堂志愿者相关培训；

（五）自觉维护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和孔子学堂志愿者的形象；

（六）不得以孔子学堂志愿者的身份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活动、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

（七）依法应当承担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志愿服务

第十二条 志愿服务

(一)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不以物质报酬为目的，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等资源，自愿为国家、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的行为。
(二)孔子学堂志愿服务方向包括：文案策划、活动组织、摄影摄像、编辑、新媒体运营、设计、主持等。
(三)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根据各孔子学堂的需求，向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发布服务信息，志愿者按照相关要求开展志愿服务。
(四)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应通过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签订服务协议书等形式，明确服务内容、时间和有关的权利、义务。未满十八周岁的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可参加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志愿服务；未满十八周岁的在校学生注册后，按所在学校有关规定参与相关志愿服务。
(五)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可依托服务需求相对集中的孔子学堂，通过签订协议、命名挂牌等形式创建志愿服务基地，探索建立志愿者经常性、就近就便开展志愿服务的有效机制。
(六)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要推进志愿服务平台建设，形成实体型、网络型、复合型平台。鼓励依托网络新媒体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同时应面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遵守有关法律规定。

（七）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应根据各地实际需求，积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孔子学堂志愿服务活动，向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提供孔子学堂志愿服务岗位。

（八）孔子学堂志愿者完成一个志愿服务项目后，须向孔子学堂网站志愿登录系统填写服务项目以及服务时间。
第五章 管理和培训

第十三条 组织机构

（一）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是孔子学堂志愿者的管理单位，负责建立健全孔子学堂志愿服务的规章制度，组织开展孔子学堂志愿者的服务活动，负责孔子学堂志愿者的招募、注册、培训、管理、考核、表彰以及宣传等相关事宜， 努力实现管理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注重志愿服务理念、知识和有关技能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孔子学堂志愿者的个人综合素质。

第十四条 日常管理

(一)志愿者注册后即获得全国统一使用的注册证号，同时拥有孔子学堂志愿者证，此证系孔子学堂志愿者的身份证明。注册证号在孔子学堂志愿者证上标明，并记录在孔子学堂志愿者本人的注册档案中。每名孔子学堂志愿者的注册证号永久使用，因故被取消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资格的，应注销其注册证号，被注销的注册证号原则上不再重新使用。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统一确定注册证号编制规则。孔子学堂志愿者证是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的身份证明。孔子学堂志愿者证用于记录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基本信息。孔子学堂志愿者证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志愿者组织统一制作，根据各地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的申请发放。孔子学堂志愿者证在全国通用。

(二)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应建立健全注册志愿者档案和信息管理系统，实现网上注册和管理，促进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三)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使用全国统一的标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注册志愿者应佩带以全国统一标识为主体图案的徽章，着统一的志愿者服装。

(四)各孔子学堂可在重大活动时或定期组织志愿者进行宣誓。志愿者誓词：“我志愿成为一名光荣的孔子学堂志愿者。 我承诺：热爱国学文化、热心公益事业、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社会。 践行志愿精神，传播国学文化，为建设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贡献力量。”

(五)注册志愿者培训工作主要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及各孔子学堂负责，对注册志愿者申请人进行孔子学堂基本宣传知识培训，志愿服务基本理念培训，传统文化培训。孔子学堂志愿者注册后须接受孔子学堂基本知识培训。

(六)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应探索和完善注册志愿者服务时间储蓄制度，注册志愿者优先参加中国孔子基金会各孔子学堂组织的公益活动。

(七)对多次未履行志愿者义务的，注册机构可取消其注册志愿者身份。

(八)各孔子学堂应逐步建立志愿者权益保障机制。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维护志愿者正当权益，推动建立志愿者保险和应急基金，做好相关救助和慰问工作。如服务对象在接受服务过程中对注册志愿者造成损害，志愿者组织应当支持受损害的注册志愿者向有关服务对象追偿损失，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九）注册志愿者参加志愿服务后，由各孔子学堂提报志愿者的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等证明，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予以认定。服务时间为实际服务时间(不含往返时间)，以小时为单位计量。

第六章 评估与表彰

　　第十五条 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依据孔子学堂志愿者服务记录，评定孔子学堂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表现，根据数据库认定志愿服务时间，并记入档案。

　　第十六条 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在每年年末，组织对注册志愿者的年度评定工作。注册时间未满半年的孔子学堂志愿者自注册次年年末起参加年度评定工作，注册时间满半年的孔子学堂志愿者自注册当年年末起参加年度评定工作。

　　第十七条 年度评定合格的注册孔子学堂志愿者予以下一年度的注册，表现突出的予以表彰激励。

　　第十八条 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根据注册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的时间和服务质量，采取星级评定激励机制，并授予孔子学堂志愿者星级证书，颁发时间可安排在每年中国孔子文化节（9月28日）前后举行。

第十九条 星级认证制度由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组织实施，负责具体认证工作。根据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的时间累计，认定其为一至五星志愿者。星级志愿者认定后，可由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在其注册证上进行标注，并佩戴相应标志。

(一)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00小时的，认定为“一星志愿者”；

(二)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300小时的，认定为“二星志愿者”；

(三)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600小时的，认定为“三星志愿者”；

(四)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000小时的，认定为“四星志愿者”；

(五)志愿者注册后，参加志愿服务时间累计达到1500小时的，认定为“五星志愿者”。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长期在中国内地工作、学习、生活的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华侨及外国人申请注册的，由注册机构会同有关部门按相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二条 本试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生效，其修改、变更、解释权属于中国孔子基金会孔子学堂推进委员会。

